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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简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阳海天” )、成都天府新区锦悦泰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锦悦泰” )、成都海天科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天科创”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

次为子公司简阳海天、 锦悦泰和海天科创分别向银行融资1,0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简阳海天提供担保余额8,741.60万元、为锦悦泰提供担保

余额1,000万元、为海天科创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00万元。

● 公司本次为简阳海天、锦悦泰和海天科创提供担保不设置反担保。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3年12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4年1月4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2024年度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202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34,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并在确

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由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34,500万元的融

资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2月20日对外披露的《关于子公司2024年度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2024年1月5日对外披露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简阳海天、锦悦泰和海天科创分别向银行融资1,000万

元、500万元、500万元。 公司对上述融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的担保额度未超过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简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简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2081777935382P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壹仟捌佰万圆整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海井路449号

成立日期 2005年08月16日

法定代表人 余斌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93.14%

自然人股东 6.86%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生产、供应自来水；自来水管道设计、安装、维修；销售供水设

备、自来水管道零部件；供水相关业务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39,063.56万元，净资产20,295.75万元，负债总额18,767.81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8,324.61万元；实现营业收入10,559.08万元，

净利润1,982.58万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36,330.77万元，净资产20,206.98万元，负债总额16,123.79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6,665.6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6,560.84万元，

净利润1,036.42万元。

2、被担保人：成都天府新区锦悦泰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成都天府新区锦悦泰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CM2JPXE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伍佰万圆整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街道场镇社区57号1幢1单元10号

成立日期 2017年03月22日

法定代表人 郑直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100%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销售:环保设备及配件、电气设备、电缆、五金交电、建材、金

属材料、玻璃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体育用品、花卉、苗木、工

艺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7,026.02万元，净资产1,434.75万元，负债总额5,591.27万

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5,591.27万元；实现营业收入5,900.93万元，净

利润392.06万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6,488.47万元，净资产1,490.83万元，负债总额4,997.64万

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4,969.3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6,024.14万元，净

利润603.88万元。

3、被担保人：成都海天科创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成都海天科创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1X9T162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伍仟万圆整

住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天府新区兴隆街道湖畔路南段506号1栋

1层3号、4号、5号

成立日期 2016年08月19日

法定代表人 费功全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81%

开封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19%

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自来水处理；污水处理及再

生利用服务；污水处理厂工程、城市供水管道工程施工；排水工程设计；

商务信息咨询；销售：建材、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五金、电子产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27,253.89万元，净资产3,313.17万元，负债总额23,940.72万

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23,940.72万元；实现营业收入3,966.77万元，净

利润552.05万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27,810.52万元，净资产3,900万元，负债总额23,910.52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23,755.02万元；实现营业收入4,246.01万元，净利

润586.82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成都农商行” ）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公

司分别为简阳海天、 锦悦泰和海天科创分别向银行融资1,0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保证合同》一

主要内容：

1、保证人：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2、债权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支行

3、债务人：简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4、保证金额：1,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

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

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

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7、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

下的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

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宜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 如果

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计算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或保函，则保证期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

保证期间计算至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年。

《保证合同》二

主要内容：

1、保证人：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2、债权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府新区支行

3、债务人：成都天府新区锦悦泰贸易有限公司

4、保证金额：5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

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

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

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7、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

下的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

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宜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 如果

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计算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或保函，则保证期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

保证期间计算至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年。

《保证合同》三

主要内容：

1、保证人：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2、债权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府新区支行

3、债务人：成都海天科创科技有限公司

4、保证金额：5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

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

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

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7、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

下的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

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宜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 如果

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计算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或保函，则保证期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

保证期间计算至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年。

四、本次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简阳海天、锦悦泰和海天科创的日常经营业务资金需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

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同时，公司能够对上述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进行有效监控和管理，及时掌握

其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

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3年12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2024年度申请授

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224，868.2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87.73%。上述对外担保余额全部为对公司子公司的担保，公司不存在对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情况，也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成都农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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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进

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4年10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

一、融资租赁进展情况

公司及广西维威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维威” ）近日与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租赁” ）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设备抵押合同》，公司及广西维威以部分生产设备以售后回租

方式与中信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额度为1.3亿元，融资期限36个月。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328572416H

成立时间： 2015-03-31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金昌道637号华夏金融中心11层1102B,1102C室

法定代表人：刘红华

注册资本： 400,000万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金融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融资租赁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的名称：公司及广西维威部分资产设备

2.标的类型：固定资产

3.标的的权属情况：标的资产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融资租赁业务的主要内容

（一）融资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1、出租人：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承租人：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维威制药有限公司

3、租赁总额：1.3亿元

4、租赁期限：36个月

5、租赁支付间隔和期次：自租赁物购买价款支付日起算，每3个月为一期，共12期

6、所有权：自租赁物的购买价款支付之日起，该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所有，租赁期限届满时，

承租人清偿完毕本合同项下相应租约全部应付款项，并履行完毕合同义务且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时，或

承租人提前还款的，承租人将按“现时现状”取得本合同相应租约项下租赁物的所有权。

（二）设备抵押合同主要内容

1、抵押人：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维威制药有限公司

2、抵押权人：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3、抵押物：公司及广西维威部分资产设备

4、抵押担保范围：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债务人基于主合同

而应向抵押权人支付的租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押金、留购价款、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保全责任保险费、保全担保费、仓储费、拆装费、运输费、差旅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税费）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五、融资租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优化融资结构和拓展融资渠道，有利于提高资

金的使用效率。 本次进行的融资租赁，不影响公司对用于融资租赁相关资产的正常使用，对生产经营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05199� � �证券简称：葫芦娃 公告编号：2024-078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获得补助金额：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自2024

年5月31日至本公告日，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1,068.63万元（未经审计）。

●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均属于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预计将对公司2024年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

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获得补助概况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2024年5月31日至本公告日， 共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1,

068.63万元（未经审计），占公司202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比例为 10.03%。

（二）补助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获得时间 补助类型 补助金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利润（%）

1 2024年5月 收益相关 91.82 0.86

2 2024年6月 收益相关 221.28 2.08

3 2024年7月 收益相关 380.00 3.57

4 2024年8月 收益相关 61.67 0.58

5 2024年9月 收益相关 212.42 1.99

6 2024年10月 收益相关 93.67 0.88

7 2024年11月 收益相关 7.76 0.07

合计 1,068.63 10.03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均与收益相关，公司按照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

对上述补助资金进行会计处理,相关收益计入2024年其他收益类别科目。 上述相关数据未经审计，具体

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737� � � � � � �证券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24-061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布洛芬混悬液获得药品注册证书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下发的关于布洛芬混悬液获批注册的药品注册证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物的基本情况

1、药物名称：布洛芬混悬液

2、主要成份：布洛芬

3、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4、规格：100ml:2g

5、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6、处方药/非处方药：非处方药

7、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49373

8、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

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同意本品按（甲类）非处方药管理。 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

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品的相关信息

布洛芬混悬液用于儿童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 也用于缓解儿童轻至中度疼痛，如头

痛、关节痛、偏头痛、牙痛、肌肉痛、神经痛。

三、风险提示

该药品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小葵花儿童用药产品管线，有助于巩固和提

升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但药品销售可能受相关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药品注册证书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71�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24-085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被认定为第六批专精

特新“小巨人” 企业的自愿性信息披

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峰管业” ）于近日收到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下发的通知，新峰管业被认定为第六批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有效期为2024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

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有关要求，经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初核和推荐、工信部组织专家

评审及社会公示等流程而评选产生的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核心关键技

术、质量效益优的排头兵企业。

新峰管业本次被认定为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是相关部门对其持续创新能力、专业技术水平、

综合实力等方面的认可和肯定，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未来新峰管业将积极发挥标杆示范作用，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争当高质量发展

的排头兵。

三、风险提示

新峰管业本次被认定为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直接和重大影

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通知》。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3788� � � � �证券简称：宁波高发 公告编号：2024-025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推行“走出去” 战略，

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业务中长期发展需要， 拟设立新加坡全资子公司并投资建设马来西亚生产基地

（孙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拟设立境外全资子公

司并投资建设生产基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

二、对外投资进展

公司已于近日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完成了相关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了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注册

登记证明文件，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新加坡子公司登记信息

名称：Gaofa�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ingapore)PTE.LTD.

注册号码：202445423N

成立时间：2024年11月5日

公司类型：Private�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注册地址：3� Phillip� Street#10-04Royal� Group� BuildingSingapore� (048693)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Wholesale� Trade� Of� A� Variety� Of� Goods� Without� A� DominantProduct(46900)

2、马来西亚公司登记信息

名称：Gaofa� Automotive� Control� System� (Malaysia)� SDN.BHD.

注册号码：202401048632� (1594477-U)

成立时间：2024年11月18日

公司类型：S-LimitedBy� Shares

注册地址：B-6-21Empire� SubangSohoJalan� Ss16/1� 47500� Suba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股权结构：新加坡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 ：The� principal� business� activity� of� the� company� are� thosemanufacturing� of�

automotive� control� products� such� as� variable� speed� control� systems, � electronicaccelerator�

pedals,� automotive� controllers,� andautomotive� cables.

特此公告。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1279� � � �证券简称：强邦新材 公告编号：2024-021

安徽强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21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11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地点：安徽省广德市经济开发区鹏举路37号三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郭良春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63人，代表股份122,234,7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6.39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19,402,7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4.626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5人，代表股份2,832,01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770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8人，代表股份8,834,7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52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6,002,7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751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5人，代表股份2,832,01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00％。

7、出席会议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全部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聘请的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8、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126,3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3％；反对9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弃权10,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726,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7730％； 反对9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15％；弃权1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5％。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116,2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1％；反对10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8％；弃权8,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716,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6587％；反对10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28％；弃权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5％。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1《关于与STRONGPLATESEUROPE,S.L、武汉市哥德堡印刷器材有限公司、南京

江南雨印刷设备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127,2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1％；反对9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5％；弃权10,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727,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7832％； 反对9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02％；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6％。

3.2《关于与东莞市彩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东莞市锦晟印刷器材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127,1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0％； 反对99,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2％； 弃权8,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727,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7821％； 反对99,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28％；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1％。

3.3《关于与龙港市强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郭良春、郭俊成、郭俊毅、上海元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

徽强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徽昱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726,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795％；

反对9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242％；弃权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3％。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2,726,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1795％； 反对99,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242％；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3％。

3.4《关于与中山市锵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126,9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8％； 反对9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 弃权8,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726,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7798％； 反对9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51％；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1％。

4、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111,7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4％；反对1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9％；弃权9,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711,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6078％；反对1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47％；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5％。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132,6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5％；反对9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2％；弃权10,

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732,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8443％；反对9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02％；弃权1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5％。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128,9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4％； 反对9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 弃权9,

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728,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8025％； 反对9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55％；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1％。

7、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工作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093,1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2％；反对1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5％；弃权15,

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693,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3972％；反对1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19％；弃权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9％。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126,3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3％；反对9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弃权10,

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726,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7730％； 反对9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15％；弃权1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5％。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129,2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7％；反对9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0％；弃权10,

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729,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8058％；反对9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98％；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沙千里律师和崔蔚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强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强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01127� � � � � �证券简称：赛力斯 公告编号：2024-134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控股股东现金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4月完成向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风汽车集团” ）发行股份购买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简称“标的公司” ）50%股权重大资产重

组项目（简称“前次重大资产重组” ）中，控股股东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康控股” ）作

为非交易对手方，基于支持公司发展、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考虑，作出业绩承诺。 2019年9月、2019年

10月，公司与东风汽车集团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由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东

风汽车集团所持标的公司50%股权，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2020年4月实施完毕。

公司与小康控股先后签订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及其相关补充协议。 根据

前述协议，小康控股2023年度应补偿金额为137,416.93万元。关于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

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收到小康控股就该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支付的2023年度现金补偿款

项137,416.93万元，该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00�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省广集团 公告编号：2024-038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上市公司2024年投资者集体交流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沟通交流，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广东

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新集团” ）举办的广新集团上市公司2024年投资者集体交流

会（以下简称“集体交流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的时间、方式及地点

（一）召开时间：2024年12月12日（星期四）下午14:30-18:00

（二）召开方式：现场和视频直播

（三）召开地点：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

二、公司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集体交流会的人员：董事长杨远征先生、总经理廖浩先生、董事会秘书吕亚飞先生。

具体参会人员以当天实际为准。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4年12月11日（星期三）17:00前将感兴趣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

至本公司邮箱：db@gimc.cn，公司将在本次集体交流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

的范围内进行重点回复。

（二） 投资者可于2024年12月12日 （星期四） 下午14:30-18:00通过互联网登录全景路演

（https://rs.p5w.net/）在线观看本次集体交流会视频直播。

四、咨询方式

（一）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二）联系电话：020-87617378

（三）电子邮箱：db@gimc.cn

五、其他事项

本次集体交流会召开后，投资者可通过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查看本次集体交流会的

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廿二日

证券代码：000670� � �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2024-079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股东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 ）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

月内以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减持股份数量上限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东方证券发来的《关于拟减持盈方微股份计划的告知

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方证券持有公司股份6,050.72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7.1245%，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项目退出需要

2、股份来源：执行司法裁定，由债务人以股抵债而被动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根据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9日出具的执行裁定书， 东方证券受让69,000,000股公

司股份，相关司法划转的股份过户登记事项于2018年5月18日办理完毕。 ）

3、减持数量、比例及减持方式：

减持股份数量上限不超过25,478,620股，即减持上限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其中，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492,873股）；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16,985,747股）（若此期间公司有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拟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期间：自本次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4

年12月14日至2025年3月13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三、拟减持股份的股东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股东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

诺的履行情况

东方

证券

自我公司受让的盈方微股份过户完成、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之日起四十八个月内(截至

2018年7月15日)，我公司通过二级市场减持盈方微股份的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15�元/股，在上市公司实施

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除息事宜时，该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我公司如有违反上述承诺

的卖出交易其卖出股份所获得的资金将全部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我公司如不履行上述

承诺，将依法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和监管:如果因此给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造成损害，我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我公司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未完全履行承诺之前，不转让所持有的盈方微股

份，除非符合法定条件、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

已履行完毕

如贵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实施完毕后确定的盈方微电子关于贵公司2015年度业绩补偿确存在差额

的，本公司将在贵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相关《审核报告》出具后的20个工作日内根据本公司所持有的

盈方微电子原限售股份的比例向贵公司代为支付该笔业绩补偿差额款。 但该笔款项的支付不代表本公

司同意承接盈方微电子向贵公司所作出的任何其他业绩承诺义务或其他义务，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本公司亦不承担其他任何因盈方微电子产生的义务或责任。

已履行完毕

1、公司恢复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减持、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等）；

2、本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积极行使包括提名权、表决权等相关股东权利，不会主

动放弃所享有的任何股东权利，保持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规范运作及管理层的稳定性。

3、本承诺函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且不可撤销，生效后即构成对本企业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如违反本

承诺，本企业将赔偿因此而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的一切损失。

已履行完毕

截止目前，东方证券已严格遵守并履行了上述各项的承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东方证券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

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公司无控股股东，浙江舜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东方证券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与否或部分实施，均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也不会导致公

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3、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东方证券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东方证券出具的《关于拟减持盈方微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关于人保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定期

定额投资限额的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人保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人保沪深300

基金主代码 006600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人保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人保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4-11-22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4-11-22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4-11-22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10,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

额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因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需要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人保沪深300A 人保沪深300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600 021635

该下属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因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需要，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4年11月22日起暂停人保沪深3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在直销渠道及代销渠道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限额。 期间，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

金额超过1000万元（不含），或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本基

金的金额合计超过1000万元（不含），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

（2）上述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自2024年12月25日起恢复。 本基金暂停上述

相关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照常办理，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820-7999，或登录基金管理人官方网

站https://fund.piccamc.com/获取相关信息。

（4）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上述标准，届时详见相关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

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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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4年11月19日向全体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

（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11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

（四）公司董事长吴琨宗先生主持了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上，听取了公司2024年三季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 经会议审议并逐项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水渣管状皮带机相关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吴琨宗先生、赖晓敏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1月22日在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关于处置水渣管状皮带机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工资总额清算及2024年工资

总额预算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信息披露

202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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